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定价
、

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重要提示

１

、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正泰电

器”）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０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４０６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及主承销商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总量为

１０

，

５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数量

２

，

１００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２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８

，

４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８０％

。

３

、根据本次发行网下总体申购情况，并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及市场情况等因素，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３．９８

元

／

股。

４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１

日结束。 在初

步询价阶段提供了有效报价的

１５３

家配售对象，其中

１４９

家配售对象

参与了网下申购，

１４９

家配售对象按照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公布的《浙江

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下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缴付申购资金已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了验证报告；网下发行过

程已经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５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公布的《网下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

出亦视同向网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下累计投标询价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３７

号）及相关法规的要求，按照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

象名单对网下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根据网下申购以及申购资金到账情况，保荐人（主承销商）最终统

计如下：

经核查，初步询价提供了有效报价的

７８

家询价对象管理的

１５３

家配售对象，其中

７６

家询价对象管理的

１４９

家配售对象参与了网下

申购；

１４９

家配售对象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网下冻结资金总额为

５

，

４２７

，

２１８．７

万元。 其中，

１３３

家配售对象达到发行价格

２３．９８

元

／

股并

满足《网下发行公告》的要求，对应的有效申购总量为

１９６

，

４４０

万股，

有效申购资金总额为

４

，

７１０

，

６３１．２

万元，网下配售比例为

１．０６９０２８７１％

，认购倍数为

９３．５４

倍。

二、发行价格及确定依据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下申购情况，并综合考虑发行

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及市场情况等因素，确定本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３．９８

元

／

股，该价格对应的市盈率为：

１

、

５５．７７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遵照中国会计

准则确定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０８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

行前的总股数计算）。

２

、

６１．４９

倍（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遵照中国会计

准则确定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０８

年净利润除以本次发

行后的总股数计算）。

三、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结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４３１

，

７７４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６７４

，

３４５．２

万股，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审验，冻结资金量为

１６

，

１７０

，

７９７．８９６

万元，网上发行股数为

８

，

４００

万股，网上中签率为

１．２４５６５２８２％

。

本次网上发行配号总数为

６

，

７４３

，

４５２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００００１

—

１６７４３４５２

。

本次网上发行投资者获配股票无限售期。

四、网下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２

，

１００

万股，最终获配的有效

申购总量为

１９６

，

４４０

万股，配售比例为

１．０６９０２８７１％

，认购倍数为

９３．５４

倍。

网下配售对象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３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网

上资金申购获配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计算。

网下所有获配投资者名单、有效申购数及获配数量情况列示如

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数

（股）

获配数量

（股）

１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ＢＡＮＫ ＡＫＴＩＥＮ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２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８

，

９０６

３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１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９

，

７３１

４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３

，

３８４

５

宝钢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６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７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８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６

，

４５６

９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０

，

３５４

１０

长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７

，

５９３

１１

川渝中烟工业公司企业年金计划—招商银行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６９０

１２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１３

大亚湾核电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１４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８

，

２８３

１５

东风汽车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工商银行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３

，

４５１

１６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１７

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１８

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３７

，

４１６

１９

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型保险产品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６９０

２０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２１

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０

，

３５４

２２

葛洲坝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２３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２４

国都—华夏—国都

１

号—安心受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６

，

２１２

２５

国都证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２６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２７

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２

，

７６１

２８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６

，

９０２

２９

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

传统保险产品

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２

，

４４９

３０

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１７３

３１

国泰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

万能

－

个险万能

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３４６

３２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３３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３４

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型保险产品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３５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９

，

６６４

３６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３７

华泰证券—交行—华泰紫金现金管家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６

，

２１２

３８

华泰证券—中行—华泰紫金鼎步步为盈子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０７０

３９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策略投资产品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４０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增值投资产品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４１

江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７

，

３９１

４２

交通银行—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３

，

４５１

４３

交通银行—华夏债券投资基金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４４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４５

南京证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４６

南京证券—交行—南京证券神州

２

号稳健增值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４７

平安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４８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５２６

４９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１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２

，

２４８

５０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９

，

６６４

５１

全国社保基金七零二组合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０７０

５２

全国社保基金七零一组合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６

，

０３５

５３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５４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５５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５６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５７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４

，

１４１

５８

上海浦东发展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５９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６０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万能

－

团险万能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６１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６２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

太平洋稳健理财一号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６３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１９Ｌ－ＣＴ００１

沪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６４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０１９Ｌ－ＦＨ００２

沪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６５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０１９Ｌ－ＦＨ００１

沪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６６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投连

－

个险投连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６７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６８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团体万能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６９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开泰—稳健增值投资产品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７０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７１

武汉钢铁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７２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７３

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６

，

９０２

７４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８

，

１０６

７５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７６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６９０

７７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９

，

６６４

７８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４

，

１４１

７９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６

，

７２５

８０

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

，

０７０

８１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５

，

５２２

８２

粤财信托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４

，

１４１

８３

云南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４

，

９６６

８４

招商证券—建行—招商证券股票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９

，

６６４

８５

招商证券—招行—招商证券基金宝二期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８

，

２８３

８６

招商证券—招行—招商证券现金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８７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８８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１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１

，

０４４

８９

中国工商银行—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９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３

，

８０５

９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建设银行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２４２

９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建设银行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６

，

２１２

９３

中国工商银行—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９４

中国工商银行—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７

，

５９３

９５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避险增值基金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９６

中国工商银行—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３

，

４５１

９７

中国工商银行

－

泰信双息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１

，

３８０

９８

中国工商银行—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５

，

５２２

９９

中国建设银行

－

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６

，

９０２

１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１０１

中国建设银行—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１０２

中国建设银行—华安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２

，

７６１

１０３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６９０

１０４

中国建设银行—中信稳定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０

，

１０９

１０５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１０６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１０７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工商银行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５

，

５２２

１０８

中国农业银行—长信银利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２

，

７６１

１０９

中国农业银行—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８

，

７９６

１１０

中国农业银行—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６９０

１１１

中国人保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安心收益投资产品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６２３

１１２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１１３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１１４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１１５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１１６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险分红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１１７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自有资金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１１８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工商银行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１１９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集团本级

－

自有资金

－０１２Ｇ－

ＺＹ００１

沪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１２０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１３Ｃ－

ＣＴ００１

沪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１２１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１２２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１２３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团体分红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１２４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人万能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７

，

５９３

１２５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团体万能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７

，

５９３

１２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２

，

７６１

１２７

中国银行—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１２８

中核有限（沪市）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１２９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１３０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３

，

１１５

１３１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３ ２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４

，

４９６

１３２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投连产品—股票账户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６

，

２１２

１３３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６

，

９０２

注：上表内的“获配数量”是以本次发行网下配售比例为基础，再

根据《网下发行公告》规定的零股处理原则进行处理后的最终配售数

量。

五、网下申购中的无效申购情况

序号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原因

１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丰证券投资基金 已缴款，但申报未成功

２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 已缴款，但申报未成功

３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银泰理财分红证券投资基金 已缴款，但申报未成功

４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初步询价报价有效，应申购

未申购

发行人：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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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暨

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以书面通知方式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2010

年

1

月

12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本次会议。 应出席会议董事

9

人，实际

出席董事

7

人

,

沈岩独立董事、朱伟独立董事因公出差在外不能出席会议，委托奚正志独立董事代为出席

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许承业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董事候选人列席会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提交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该项议案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因工商变更以及公司进行资产置换后经营范围发生变化，拟对公司章程第一章第二条、第二章第十

三条进行修改：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修改为

320000000013381

，公司经营范围增加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

售、物业经营和房屋租赁（修改详情见附件二）。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泰州星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提交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该项

议案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票回避。

（

1

）本公司拟将拥有的位于泰州市海陵区迎宾路

1

号

15.55354

万平方米可进行商住开发的土地，以

评估价值

39292

万元投入泰州星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公司于

2009

年

9

月

23

日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资产置换的议案》，

置入了位于泰州市海陵区迎宾路

1

号

15.55354

万平方米土地，根据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以

2009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苏中资评报字（

2009

）第

115

号《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重组涉及泰州春兰销售公司土地使用权项目评估报告书》

(

有效期自

2009

年

6

月

30

日至

2010

年

6

月

29

日

)

，该土地评估价值为

39292

万元。 增资协议中，协商同意本公司增资金额以此评估价值为准。

（

2

）春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拟以货币资金

6639.76

万元投入泰州星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有关情况详见《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泰州星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

易公告》（临

2010-002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同意提交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表

决，该项议案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照相关法律程序对董事会

进行换届选举。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 根据本公司股东春兰（集团）公司、泰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和

BERNIE INDUSTRIAL LIMITED

《关于推荐新一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的函》，经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审查和董事会审议，同意向股东大会推荐许承业先生、沈华平先生、季南平先生、蒋爱民先生、周晓明

先生、邢志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根据本公司《关于推荐新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函》，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和董事会审议，同意向股东大会推荐奚正志先生、吴建斌先生、陈

留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向股东大会提议独立董事津贴每人每年

3

万元。 上述

九名董事候选人简历、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详见附件。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方式投票选举董事。 独立董事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独立董事奚正志先生、朱伟先生、沈岩先生对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

有效；

（

2

）经了解第六届董事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认为公司董事候选人具备履行董事

职责的任职条件及工作经验；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

3

）同意许承业先生、沈华平先生、季南平先生、蒋爱民先生、周晓明先生、邢志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奚正志先生、吴建斌先生、陈留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该项议案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

权。

二、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董事会通过决议，提请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1

月

28

日上午

10:00

，会期半天。

2

、会议召开地点

春兰集团泰州宾馆（江苏省泰州市迎宾路

88

号）

3

、会议审议事项

（

1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2

）审议关于对泰州星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3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4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4

、参加人员

（

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候选人；

（

2

）

2010

年

1

月

22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

A

股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

5

、登记方式

凡参加会议的股东，请于

2010

年

1

月

25

日

-2010

年

1

月

26

日上午

8:30－11:30

，下午

2:00－4:30

持股

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委托出席者需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或股东账户卡、法

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到本公司证券办办理登记。 异地股东可于

2010

年

1

月

26

日前（含

1

月

26

日），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登记时间以抵达地时间为准，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股东必

须凭原件参加会议。 未能按时登记的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可凭有效证件参加会议。

6

、其他事宜

（

1

）与会代表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

2

）联系地址：江苏省泰州市春兰工业园区春兰路

1

号本公司证券办

邮政编码：

225300

联系电话：

0523－86663663

传 真：

0523－86219729

、

86663839

电子信箱：

clgfzqb@chunlan.com

联 系 人：徐来林

特此公告。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一月十二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 受托人：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证券账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注：本授权委托书复印或重新打印件有效。

附件二：

《公司章程》

第一章第二条：

修改前：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公司经中华人

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1993]

外经贸资二函第

780

号及江苏省体制改革委员会苏体改生

[1993]66

号文批准，以社会募集方式设立；现在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领有注册号为

3200001103368

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修改后：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公司经中华人

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1993]

外经贸资二函第

780

号及江苏省体制改革委员会苏体改生

[1993]66

号文批准，以社会募集方式设立；现在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领有注册号为

320000000013381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第二章第十三条：

修改前：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空调等制冷产品，空调用红外线遥控、专用集成电路、

电子原器件，制冷压缩机等动力机械。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代理出口将本企业自行研

制开发的技术转让给其他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

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

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修改后：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空调等制冷产品，空调用红外线遥控、专用集成电路、

电子原器件，制冷压缩机等动力机械；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物业经营和房屋租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

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代理出口将本企业自行研制开发的技术转让给其他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经营本企业

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如与工商登记不符，以工商登记为准。

附件三：

董事候选人简历

许承业先生，

1954

年

2

月出生，高级经济师。 曾任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总装车间主任，江

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江苏春兰电器有限公司党工委书记、副总经理，江

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召集人、监事会主席，春兰（集团）公司副总裁。 现任江苏春兰制冷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春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春兰（集团）公司董事。

沈华平先生，

1968

年

12

月出生，工程师。 曾任江苏春兰电器公司合肥代表处首席代表、服务部经理、

服务中心管理科科长、服务中心副主任，星威春兰连锁店有限公司服务部经理，江苏春兰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服务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江苏春兰动力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江苏春

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春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总经理。

季南平先生，

1954

年

3

月出生。 曾任南京军区防化团一营三连士兵，南京军区三一八部队分队长，南

京陆军指挥学校教官，省外经贸委外资处科长，香港钟山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江苏海外企

业集团投资部副总经理、总经理。 现任江苏海外企业集团总裁助理兼投资部总经理、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蒋爱民先生，

1962

年

9

月出生。 曾任姜堰市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泰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泰

州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总经理。 现任泰州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周晓明先生，

1967

年

10

月出生，高级工程师。 曾任江苏春兰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研究所技术员，春兰制

冷技术研究所电气设计室副主任、主任，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科副科长、技术科科长、党委

书记、副总经理。 现任江苏春兰清洁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邢志勇先生，

1967

年

10

月出生，高级工程师。 曾任春兰研究院副院长、副院长（主持工作）兼春兰电器

研究所所长，春兰研究院院长，江苏春兰动力电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江苏百乐电热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江

苏春兰清洁能源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江苏春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奚正志先生，

1943

年

6

月出生，高级工程师。 曾任南京压缩机厂总师办主任，南京市机械工业局副总

工程师、副局长（主持工作），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南京市电子局局长兼党委书记，江苏春兰制冷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江苏省海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现任巴西

-

中国工商总会顾

问、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吴建斌先生，

1956

年

2

月出生，管理学博士。 曾任南京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南京大学商学院国际经济

贸易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大阪大学法学部特邀研究员。 现任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致邦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南通科技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陈留平先生，

1958

年

10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会计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曾任江苏大

学冶金学院副院长，江苏大学审计处处长，江苏大学设备管理处处长，江苏索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现任江苏大学财经学院教授，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处长，兼任江苏省高级会计师职称评审专家、江苏

省总会计师协会理事、中国机械工业审计学会会长，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恒顺醋业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附件四：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奚正志、吴建斌、陈留平，作为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现公开声明，本人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

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股

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三、 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

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本人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六、本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其控

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七、本人不在与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

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八、本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九、本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

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2008]22

号）的规定；

十、本人没有从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

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一、本人符合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十二、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十三、本人保证向拟任职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资料的真实、

准确、完整。

包括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本人在江

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

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 奚正志、吴建斌、陈留平

二

○

一

○

年一月十二日

附件五：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现就提名奚正志、吴建斌、陈留平为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

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

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参见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1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2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股

东，也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

3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

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

、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之一。

四、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

业的董事（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五、被提名人不是或者在被提名前一年内不是为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以及

其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六、 被提名人不在与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

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七、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

八、被提名人不是中管干部（其他党员领导干部），或任职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

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中纪发

[2008]22

号）的规定。

包括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五家，被提

名人在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备案工作的通知》（上证上

字

[2008]120

号）第一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

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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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854

股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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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兰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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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泰州星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增资标的：泰州星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房地产公司

"

）

●

增资金额和比例：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增资金额为

39292

万元，占总增资额

85.54%

，春

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增资金额为

6639.76

万元，占总增资额

14.46%

；

●

增资完成后各股东的股权比例：增资完成后房地产公司的股东不变，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人民币

升至

46931.76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出资

39892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85%

；春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出

资

7039.76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5%

。

●

本次增资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一、增资概述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和春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春兰投资

"

）拟对子公司泰州星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本公司拟将拥有的位于泰州市海陵区迎

宾路

1

号

15.55354

万平方米可进行商住开发的土地（土地使用权证分别为泰州国用（

2009

）第

12380

号、

泰州国用（

2009

）第

12379

号、泰州国用（

2009

）第

12373

号）投入房地产公司，春兰投资拟以货币资金追加

投资。

2010

年

1

月

11

日，本公司与春兰投资签订了《关于对泰州星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协议》，协

商同意共同对房地产公司增资的事项。 本公司拟将位于泰州市海陵区迎宾路

1

号

15.55354

万平方米可进

行商住开发的土地投入房地产公司，春兰投资以货币资金追加投资。

1

、关联关系

春兰投资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春兰（集团）公司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房

地产公司的增资行为构成本公司与春兰投资的关联交易。

2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0

年

1

月

12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本项议案。 因本次增资涉

及关联交易，

2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议案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全票通过。

3

、本次增资行为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决定于

2010

年

1

月

28

日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项议案，与本次增资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临时股东大会上对该议

案的投票权。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泰州星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房屋租赁；水电管道、机电设备、制冷设备安装；零售文化体育用品、日用百货、服装、家

用电器。

注册地址：泰州市迎宾路南侧春兰商务中心八楼

法定代表人：沈华平

三、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0

年

1

月

11

日，本公司与春兰投资签订了《关于对泰州星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协议》，协

商同意本公司和春兰投资对房地产公司增资的事项。

1

、协议双方：春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

、增资方式：本公司以实物资产方式增资，春兰投资以货币资金方式增资。

3

、定价依据和增资金额：

本公司于

2009

年

9

月

23

日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资产置换的议案》，

置入了位于泰州市海陵区迎宾路

1

号

15.55354

万平方米土地，根据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以

2009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苏中资评报字（

2009

）第

115

号《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重组涉及泰州春兰销售公司土地使用权项目评估报告书》

(

有效期自

2009

年

6

月

30

日至

2010

年

6

月

29

日

)

，该土地评估价值为

39292

万元。 增资协议中，双方协商同意本公司增资金额以此评估价值为准。

本次增资金额共计

45931.76

万元，本公司增资

39292

万元，春兰投资增资

6639.76

万元。

房地产公司原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 其中本公司占

60%

股权、 春兰投资占

40%

股权。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房地产公司经江苏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净资产为

1004.37

万元，因与实收资

本

1000

万元仅相差

4.37

万元，对房地产公司各方股东的原出资额不作调整。 增资完成后，房地产公司的

股东不变，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人民币升至

46931.76

万元人民币，各股东的股权比例按增资后各方出资

额确定，其中：

本公司出资

39892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85%

；

春兰投资出资

7039.76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15%

。

本次增资后， 房地产公司的全部股东权益由增资后的所有股东按各自累计出资额占房地产公司注册

资本的比例享受。

4

、增资费用

增资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由增资方各自承担。

5

、增资协议生效条件

本次增资有关议案须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四、增资对本公司的影响

有利于发展壮大房地产公司、加快对公司商住土地的开发。

五、独立董事对本次增资事项的意见

本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12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独立董事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就上述关联交易事前进行了了解，听取了公司董事会有关人员、管理层及其他有关人员的汇

报，并以书面方式表示认可；会上经充分讨论后，均对《关于对泰州星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关联交易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审议时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交易价格和方式公平合理，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利益。通过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发展壮大房地产公

司、加快对公司商住土地的开发，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关于对泰州星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协议；

2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关于对泰州星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资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4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涉及泰州春

兰销售公司土地使用权项目评估报告书》（苏中资评报字（

2009

）第

115

号）。

特此公告。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一月十二日

附：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涉及泰州春兰销售公司土地使用权项目评估报告书（摘

要）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重组涉及泰州春兰销售公司
土地使用权项目评估报告书

苏中资评报字

(2009)

第

115

号

摘要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接受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委托， 就江苏春兰制冷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之经济行为， 对泰州春兰销售公司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在评估基准日的公允价

值进行了评估。

1．

评估目的：确定泰州春兰销售公司土地使用权市场公允价值，为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资

产重组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2．

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为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涉及的泰

州春兰销售公司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

3．

评估基准日：

2009

年

6

月

30

日。

4．

评估方法与价值标准：本次评估遵照中国有关资产评估的法令、法规，遵循独立、客观、科学的工作

原则和持续经营原则、替代性原则、公开市场原则等有关经济原则，依据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现行市场价

格标准，以资产的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采用市场法、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

价值。

5．

评估结论：本公司评估人员对纳入评估范围的土地使用权进行了必要的勘察核实，对土地取得、项

目规划、目前现状及周边开发状况等方面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对委托方和被评估企业提供的法律性文

件、财务记录等相关资料进行了必要的核实、查证、估算、分析和调整等必要的评估程序，评估结论如下：

截至评估基准日，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涉及泰州春兰销售公司土地使用权账面

价值为

39093.73

万元，评估价值为

39292

万元，增值

198.27

万元，增值率

0.51%

。 具体情况如下：

本次评估采用两种方法对委估宗地进行评估，市场比较法与假设开发法评估结果分别为

176

万元

/

亩

和

161

万元

/

亩。由于数值比较接近，因此评估结果采用平均数

=

（市场比较法的评估结果

+

假设开发法评估

结果）

/2=168.5

万元

/

亩。

待估宗地地价

=168.5

万元

/

亩

×155535.40

﹏

/667=39292

万元

(

精确到万元

)

6．

本评估结论仅对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之经济行为有效。 本评估报告的有效期

为一年，即自

2009

年

6

月

30

日至

2010

年

6

月

29

日止。 超过一年，需重新进行资产评估。

7．

特别事项说明：无。

本评估报告结论仅供委托方为上述评估目的使用， 评估师的责任是就该项评估目的下的资产价值量

发表专业意见，评估师和评估机构所出具的评估报告不代表对评估目的所涉及的经济行为的任何判断。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同

时提请评估报告使用者关注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假设、限制使用条件以及特别事项说明。

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何宜华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赵永顺

李 军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 江苏

二

00

九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0854

股票简称：

ST

春兰 编号：临

2010-003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31

日以书面通知方式发出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九

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2010

年

1

月

12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本次会议。 应出席会议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

事

3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殷德平先生主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

3

票同

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须进行换届选举。

1

、根据春兰（集团）公司关于推荐新一届监事会成员候选人的函，推荐殷德平先生、卢复元先生为公司

监事候选人；

2

、根据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决议，选派刘顺余先生为公司职工监事。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

○

一

○

年一月十二日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殷德平先生，

1964

年

5

月出生，助理会计师。 曾任江苏冶金机械厂计划员，泰州春兰空调器厂设备科

会计、厂长办公室见习副主任、副主任（主持工作）、副厂长，春兰电器有限公司采购中心主任，春兰采购中

心副主任，春兰（集团）公司生产供应管理处处长。 现任春兰（集团）公司审计处处长、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卢复元先生，

1957

年

8

月出生，助理经济师。 曾任泰州第二机械厂工人、办事员、党总支办公室副主

任，春兰（集团）公司党委办办事员，春兰（集团）公司秘书处秘书，春兰（集团）公司企划处科员、主任科员。

现任春兰（集团）公司企划处处长、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刘顺余先生，

1953

年

3

月出生，经济师、政工师。 曾任泰州制冷机厂政工股负责人、团委副书记，江苏

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现任江苏春兰制冷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工会副主席。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